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二、法律依据：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三、申请条件

（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3年以上；
　　（二）近3年内无重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

四、申请材料

（一）新办

1、《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申请表》
　　2、机动车驾驶证及复印件；
　　3、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出具的近3年内无重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记录证明；
　　4、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二）换证

1.从业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办理程序
（一）受理：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受理。

（二）审核：对申请材料逐一审核，符合要求的参加培训考试。

（三）培训考试：培训后，市交通运输局组织考试。

（四）办结：考试通过的核发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六、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七、承诺时限：
14个工作日。

八、发放证件及有效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有效期6年。

九、收费标准

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咨询服务电话

办理窗口：0632-8818878

监督投诉：0632-8836760

